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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志科技大學 

教職員工社團籌組設置作業要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 年 12 月 XX 日福利委員會 會議制定 

第一條  目的 

        明志科技大學教職員工「福利委員會」(以下簡稱本會)為鼓勵教職
員工(以下簡稱同仁)組織社團，從事正當休閒活動，促進員工情感
交流，並對社團管理有所依據，依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
十條，訂定「教職員工社團籌組設置作業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第二條  適用對象 

        本會會員。 

第三條  社團之籌組設立 

        一、社團籌組設立，由本會視需要及經費狀況，統一規劃與指派專
人推動各種社團活動，並另訂「教職員工社團經費補助申請施
行細則」(以下簡稱本細則)。 

        二、同仁得視實際情況依本要點及細則提出申請，惟每一社團必須
有 10 人（含）以上同仁申請參加，經本會審議通過許可成立，
始得籌備推展及申請社團活動補助。 

        三、社團籌組申請核准後，由發起人草擬章程草案展開籌備事宜，
公開徵求會員。 

        四、社團應辦理集會，召開成立大會通過章程、組織、活動計劃，
根據章程產生社團負責人及幹部，報本會核備。 

        五、擬籌組之社團，其性質內容與現有社團重複，經本會決議，認
為不適當時，不得籌組。 

第四條  社團章程 

        應具備下列內容： 

        一、社團名稱及宗旨。 

        二、社址。 

        三、會員資格及權利與義務。 

        四、組織及職掌。 

        五、社團負責人、幹部產生及任期，罷免之方法與程序。 

        六、會議召集及決議方式。 

        七、經費。 

        八、章程之通過及修訂 

第五條  實施與修訂 

        本要點經本會審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備後公告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